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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之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建设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伊之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7日召开了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署投资开发建设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伊之密精密注压科技有限公司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

道土地发展中心签署《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工业区顺凯南路以西、顺昌路以东地

块之二投资开发建设协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文件。本次投资总额不

低于 37,408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额不低于 18,704万元（具体以实际发生金

额为准）。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 10月 29日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目前，公司已与相关部门正式签署上述协议。

现将有关事项进展公告如下：

一、《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工业区顺凯南路以西、顺昌路以东地块之二投资

开发建设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土地发展中心；

2、乙方：广东伊之密精密注压科技有限公司；

3、宗地编号：118133-H001；

4、地块位置：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工业区顺凯南路以西、顺昌路以

东地块之二；

5、宗地面积：35,325.34平方米；

6、土地使用性质：一类工业用地（M1）；

7、土地出让权限：50年；

8、项目投资额要求：宗地项目总投资额不低于人民币 37,408万元，自交地

之日起 30个月内，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少于 11,200万元，至达产年结束，项

目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少于 18,704万元；



9、土地使用要求：乙方须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的

“C352化工、木材、非金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和“C342金属加工机械制造”

范围内的产业作为宗地项目的主导产业；

10、违约责任：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需按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1、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协议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及盖章后生效。

二、本次投资开发建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目前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规划进行本次投资开发建设项目，旨在

进一步提升公司规模化生产能力和订单响应速度，从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和未来整体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

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1、根据拟签署《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工业区顺凯南路以西、顺昌路以东地

块之二投资开发建设协议》，公司需按照协议相关要求进行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

相关主管部门可按照协议约定对公司进行考核，如果未能满足相关的要求并产生

违约的，相关主管部门可按照协议约定对公司采取限期整改、支付违约金等措施。

相关协议中的投资金额、投资强度等数值，仅是协议双方在目前条件下结合市场

环境进行的合理预估，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

绩承诺。

2、公司需要自筹资金对地块进行建设并满足《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工业区

顺凯南路以西、顺昌路以东地块之二投资开发建设协议》的投资额、投资强度的

要求，公司在一定时间内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顺德区大良街道五沙工业区顺凯南路以西、顺昌路以东地块之二投资开

发建设协议》。

特此公告。

伊之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3日


